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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人民政府，有关单位和企业： 
　　现将《长汀县专利奖励办法（2018年修订）》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长汀县人民政府 
　　                                                                                2018年4月10日 
　　  
　　  
　　  
　　  
　　  
长汀县专利奖励办法 
（2018年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鼓励发明创造，促进技术创新，提高县域经济核心竞争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福建省贯彻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实施意见》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对象：本县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在本县辖区的自然人申请专利（即专利申请地址为本县辖区内地址），且符合《福建省专利申请资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除享受省、市两级资助外，对授权的专利，县给予一次性资金奖励。 
　　第三条 资金来源：从县财政科技投入资金中支出。 
　　第二章　奖励条件 
　　第四条 申请专利奖励的单位或个人应具备以下条件：　　 
　　1.其发明创造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或国外专利管理机构授予专利权；　　 
　　2.其专利为有效专利、权属明确。　 
　　第三章 申请与审批 
　　第五条 申请长汀县专利奖励的，须递交下列相关申请材料：　　 
　　1.长汀县专利奖励申请表(附后)； 　　 
　　2.国内专利证书原件和复印件，或国外专利管理机构颁发的专利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3.申请者为自然人的，须提交专利权人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专利权人为两人或以上的，还需提供其他专利权人的授权委托书；申请者为单位的，须提交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营业执照）原件和复印件；　　 
　　4.如委托他人办理的，受委托人须提交委托书、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第六条 申请专利奖励按以下程序进行：　　 
　　1.申请单位或个人向县经济信息科学技术局提交奖励申请材料。申请材料应在获得专利权后（以专利授权公告日为准）的次年上报县经济信息科学技术局，具体上报时间根据申报通知，逾期不再受理；　　 
　　2.县经济信息科学技术局根据本办法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提出初审意见；　　 
　　3.必要时，县经济信息科学技术局组织相关人员到实地考察、核查；　　 
　　4.县经济信息科学技术局会同县财政对申请材料进行集中审批，并发文公布。 
　　第四章 奖励标准 
　　第七条 奖励标准： 　　 
　　1.规模以上企业获得国内发明专利的每件奖励1万元、获得国内实用新型专利的每件奖励0.3万元；除规模以上企业外的专利权人获得国内发明专利的每件奖励0.5万元、获得国内实用新型专利的每件奖励0.15万元；　　 
　　2.获得国外发明专利的，每件奖励1万元，一件专利奖励不超过2个国家。 
　　第五章 监督与管理 
　　第八条 受奖单位和个人应自觉接受县经济信息科学技术局对受奖项目的跟踪问效。 
　　第九条 申请奖励的单位或个人，应提供真实可靠的材料。对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采取关联交易等欺诈手段骗取奖励经费的，一经查实，予以全数追回已奖励经费，并追究相关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条 本办法由县经济信息科学技术局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施行前授权的专利按《长汀县专利奖励办法（2013修订）》执行。原2013年4月1日颁布的《长汀县专利奖励办法（2013修订）》同时废止。 
　　  
　　 附： 
长汀县专利奖励资金申请表 
	专利权人
名称
	（加盖公章或签字）

	专 利 号
	 
	授权公告日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账户名
	 
	开户行
	 

	银行账号
	 

	办理人
（联系人）
	（签字）
	联系电话
	 

	附 件
	□专利证书复印件（一式一份）；
□专利权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一式两份）；
□企业开户许可证复印件（加盖公章，一式两份）；
□专利权人身份有效证件复印件（签字，一式两份）；
□专利权人银行卡复印件（签字，一式两份）
□（专利权人为多人的）授权委托书和其他专利权人的身份有效证件复印件（加盖公章或签字，一式一份）；
□（委托他人办理的）办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和委托书（加盖公章或签字，一式一份）；

	以上部分由申请人填写
注：专利权人名称要与银行开户名完全一致，开户行为长汀县境内银行。

	以下部分由长汀县经济信息科学技术局和财政局填写

	□ 经审核，符合奖励条件，提交材料完整，同意奖励 元整（￥ 元）。
□ 经审核，不符合奖励条件，不给予奖励。
经办人：
年 月 日

	长汀县经济信息科学技术局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长汀县财政局审批意见：
长汀县财政局（盖章）
年 月 日


注：申报时请按照附件要求提供有关材料，本表格一式两份。
